
证券代码：000711           证券简称：*ST京蓝          公告编号：2025-003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整完成前涉及的或有债务及历史经营产生的 

相关重大诉讼之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因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纠纷北京中安和润创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中安投资中心”）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具体内

容详见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蓝科技公司”、“京蓝科技”、“公

司”）于 2024年 8月 2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发布的《重整完成前

涉及的或有债务及历史经营产生的相关重大诉讼及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4-079）。近日，公司收到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2024）

京 0102 民初 6605号，详情请见本公告内容之“四、诉讼进展情况”。 

2、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京蓝控股有限公司（现更名为谕诚（北京）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蓝控股公司”、“谕诚公司”）为本案被告。 

3、本案涉诉金额为 4017万元（本金）。 

4、本公告诉讼涉及的公司可能承担的债务已在《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

整计划》中预留了充足的偿债资源（股份）；经公司初步测算本公告中诉讼不会

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产生影响，最终将以经审计机构确认的结果为准。 

一、本诉讼受理的基本情况 

2022 年 2月 25 日，北京中安和润创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就京蓝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京蓝控股有限公司（现更名为谕诚（北京）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纠纷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北京市西城区人

民法院受理了本案，并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后出具民事判决书（2022）京 0102

民初 8030 号。驳回原告北京中安和润创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诉讼请

求。 

因原告中安投资中心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22）京 0102民初 8030



号民事判决，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出

具民事裁定书（2024）京 02 民终 120 号，撤销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22）

京 0102 民初 8030号民事判决，本案发回西城区人民法院重审。 

依照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裁定书（2024）京 02 民终 120 号

之判决，本案发回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重审并出具民事判决书（2024）京 0102

民初 6605 号。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北京中安和润创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被告：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京蓝控股有限公司（现更名为谕诚（北京）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诉讼请求 

（1）确认中安投资中心享有对京蓝科技公司金额为 69730716.73 元的债权

（包括本金 4017万元，自 2020年 3月 1日起至 2023年 6月 5日的利息 31921760

元，律师费 20万元，诉讼费 390453.44元，保全费 5000元，保全保险费 55548.29

元）； 

（2）谕诚公司以其质押的“天津中安和泓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天津和泓企业）2900 万元出资对应的有限合伙份额”对京蓝科

技公司所负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中安投资中心有权要求拍卖、变卖上述

质押财产并以所得价款优先受偿。 

三、原告主张的诉讼事实与理由 

2019 年 12 月 30 日，中安投资中心与京蓝科技公司签订《有限合伙份额转

让协议》（以下简称《份额转让协议》），约定：中安投资中心将其持有的天津

和泓企业的有限合伙份额转让给京蓝科技公司，该有限合伙份额对应认缴出资额、

实缴出资额均为 4017 万元。京蓝科技公司应当向中安投资中心支付的款项包括

受让价款和收益权维持费。截至目前，剩余 4017 万元应付款始终未能支付。《份

额转让协议》签署同日，中安投资中心、谕诚公司与天津和泓企业签订《合伙份

额质押合同》，约定谕诚公司以其在天津和泓企业出资额为 2900 万元的有限合

伙份额为京蓝科技公司在《份额转让协议》项下所负债务提供质押担保。2020



年 1 月 13 日，中安投资中心与谕诚公司办理了合伙份额的质押登记。上述协议

签署后，2020 年中安投资中心与京蓝科技公司又签订了《合伙份额转让之补充

协议》。后，谕诚公司、中安投资中心与天津和泓企业又签订《合伙份额质押合

同之补充协议》，谕诚公司同意以其在《合伙份额质押合同》项下质押的合伙份

额为变更后的主债权继续提供质押担保。2023 年 6 月 5 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哈尔滨中院）作出（2023）黑 01破申 1号民事裁定书，

裁定受理债权人对京蓝科技公司的重整申请，京蓝科技公司进入重整程序。2023

年 6月 5日，京蓝科技公司管理人发布《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案债权申报

通知》。鉴于京蓝科技公司已进入重整程序，中安投资中心将本案中对京蓝科技

公司的给付之诉变更为确认之诉。 

四、诉讼进展情况 

依照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裁定书（2024）京 02 民终 120 号

之判决（详情请见公司于 2024年 8月 2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发布

的《重整完成前涉及的或有债务及历史经营产生的相关重大诉讼及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 2024-079），本案发回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重审并出具民事判决书

（2024）京 0102民初 6605号，具体内容如下： 

本院认为，中安投资中心与京蓝科技公司签订的《份额转让协议》是双方当

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

管理人对破产申请受理前成立而债务人和对方当事人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有权

决定解除或者继续履行，并通知对方当事人。管理人自破产申请受理之日起二个

月内未通知对方当事人，或者自收到对方当事人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未答复的， 

视为解除合同。按照该规定，破产管理人的合同解除权行使具有如下条件：拟解

除的合同须成立于破产申请受理之前，须为双务合同，在该双务合同项下，双方

的义务均未履行完毕。破产法第十八条赋予管理人决定解除或者继续履行的权利，

是破产情形下的特殊制度，同时该法第十八条也没有规定义务类型等限制条件。 

管理人决定解除合同并不与破产企业是守约方还是违约方相关，相较于合同相对

方的利益，赋予破产管理人合同解除权更体现了对全体债权人利益的倾向性保护，

以保证破产财产的最大化。 



本案中《份额转让协议》签署于 2019 年 12 月 30 日，哈尔滨中院于 2023

年 6月 5日裁定受理京蓝科技公司破产重整时，京蓝科技公司尚未履行相应付款

义务，中安投资中心持有的天津和泓企业的合伙份额尚未进行变更登记，且根据

庭审查明的事实，中安投资中心未能举证证明其名下 4017 万元的天津和泓企业

份额对应的权利义务已由京蓝科技公司行使，故《份额转让协议》未实际履行，

符合破产法第十八条规定的情形，管理人有权决定解除或者继续履行。 

鉴于中安投资中心与京蓝科技公司在《份额转让协议》项下的合同义务均未

履行完毕，京蓝科技公司现以管理人自破产裁定受理之日起，二个月内未通知对

方为由，认为《份额转让协议》自 2023 年 8 月 5 日应视为合同解除，本院对上

述意见予以确认。 

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

质，当事人可以请求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请求赔偿损失。本

案中，中安投资中心在《合伙份额转让协议》解除后，有权要求京蓝科技公司赔

偿损失。京蓝科技公司认为由于合伙企业份额流动性较差，其损失为诉讼请求中 

的全部金额，京蓝科技公司认为是按照转让价款乘以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

算损失。本院对此认为，考虑到 4017 万元合伙企业份额仍然登记在中安投资中

心名下，京蓝科技公司并未行使 4017 万元合伙份额权利及京蓝科技公司未按照

约定支付合伙企业份额转让价款，本院酌定中安投资中心的损失为以 4017 万元

为基数，自《合伙份额转让协议》约定的京蓝科技公司支付价款的次日即 2020

年 3 月 1 日起至破产申请受理之日即 2023 年 6 月 5 日，按照年利率 3.85%计算

的金额。中安投资中心主张的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且中安投资中心申请保

全、提起本案诉讼均是要求继续履行合同，而案涉合同已经解除，故中安投资中

心为此支出的律师费、保全费、保全保险费，本院不予支持。故本院确认中安投

资中心对京蓝科技公司享有如下债权：以 4017 万元为基数，自 2020 年 3 月 1

日起至 2023年 6月 5日止，按照年利率 3.85%计算的金额。 

关于谕诚公司是否应承担质押担保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

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

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谕诚公司将其对天津和泓企业的合伙份额质押

给中安投资中心，应当经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虽然中安投资中心并未提交证据



证明其在签署质押合同时对谕诚公司的质押事项经公司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但

其提交时任谕诚公司股东杨树蓝天中心、杨树成长公司签署的《合作备忘录》，

能够证明谕诚公司时任全体股东同意为中安投资中心提供质押担保，故《合伙份

额质押合同》合法有效。该协议约定，质押担保范围为中安投资中心对债务人享

有的支付受让价款、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等，故在《合伙份额转让协议》解除的

情况下，中安投资中心有权就上述确认的损失赔偿费用要求谕诚公司承担质押担

保责任。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第四十六条，《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 年修订）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确认原告北京中安和润创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对被告京蓝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享有如下债权：以 4017 万元为基数，自 2020 年 3 月 1 日起至 2023 年

6月 5日止，按照年利率 3.85%计算的损失赔偿费用； 

原告北京中安和润创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有权就被告谕诚（北京）

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对天津中安和泓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2900

万元出资对应的有限合伙份额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被告京

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所负债务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驳回原告北京中安和润创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 390453.44 元，保全费 5000 元，由原告北京中安和润创业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负担 362196.41元（已交纳），由被告京蓝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谕诚（北京）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28257.03 元（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交纳）。 

五、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其他未达重大诉讼披露标准相关诉讼、

仲裁事项详见附件。 

六、本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针对本次诉讼事项，公司已委托专业律师积极应诉；本诉讼涉及公司可能承

担的债务均已在《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中预留了充足的偿债资源（股



份）；经公司初步测算本诉讼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产生影响；最终将以经

审计机构审计确认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谨慎投资。 

七、备查文件 

1、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京 0102民初 8030号； 

2、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4）京 02民终 120号； 

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4）京 0102民初 6605号； 

特此公告。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一月二十二日 

 

 

 

附件： 

序

号 

发生时

间 

原告 基本案情 涉案金额

（万元） 

受理法院 进展 

1 2024 万鑫皓 
证券虚假陈述纠

纷 
1.672238 

哈尔滨中级

人民法院 

一审庭后待出

判决 

2 2024 李向前 
证券虚假陈述纠

纷 
8.84862 

哈尔滨中级

人民法院 

一审庭后待出

判决 

3 2024 尹卿云 
证券虚假陈述纠

纷 
6.739563 

哈尔滨中级

人民法院 

一审庭后待出

判决 

4 2024 季林志 
证券虚假陈述纠

纷。 
1 

哈尔滨中级

人民法院 

一审庭后待出

判决 

5 
2024 年

7月 2日 

珠海市粤隆运

输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4.48 

北京市密云

区人民法院 

调解完毕，已

收到法院文书 

6 
2024 年

7月 4日 

太仓铭鼎市政

园林工程有限

公司 

合同纠纷 49.2858 
北京市密云

区人民法院 

调解完毕，已

收到法院文书 

7 2024 年 北京美信力迈 合同纠纷 507.7969 北京市密云 调解完毕，已



7月 5日 商贸有限公司 44 区人民法院 收到法院文书 

8 
2024 年

7月 3日 

昆山绿森林环

保科技有限公

司 

合同纠纷 5 
北京市密云

区人民法院 
已撤诉 

9 

2024 年

7 月 15

日 

江苏国测检测

技术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2.1 

北京市密云

区人民法院 
已撤诉 

10  
中科鼎实环境

工程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752.1062

57 

徐州市铜山

区人民法院 

已立案，待保

全 

11  
中科鼎实环境

工程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171.7413

01 

徐州市铜山

区人民法院 

已立案，待保

全 

12  
中科鼎实环境

工程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1514.789

224 

广州市番禺

区人民法院 
待开庭 

13  
中科鼎实环境

工程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3064.202

465 

天津市北辰

区人民法院 
二审上诉中 

14 

2024 年

8 月 13

日 

重庆海创环保

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合同纠纷 20.261 
重庆市忠县

人民法院 
已撤诉 

15 

2024 年

9 月 24

日 

东莞市文记钢

材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9.76775 

北京市密云

区人民法院 

调解完毕，已

收到法律文书 

16 

2024 年

10 月 18

日 

北京华宇通明

电气设备有限

公司 

合同纠纷 29.06 
北京市密云

区人民法院 

调解完毕，已

收到法律文书 

17 

2024 年

10 月 28

日 

广东正义物流

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8.2 

广东省佛山

市顺德区人

民法院 

调解完毕，已

收到法律文书 

18 

2024 年

10 月 30

日 

湖南晨美环境

治理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5.2 

北京市密云

区人民法院 

调解完毕，已

收到法律文书 

19 

2024 年

11 月 11

日 

北京海创能远

环保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1429.23 
重庆市南岸

区人民法院 

等待开庭中，

2025.2.13 上

午九点半 432

法庭，重庆市

南岸区人民法

院 

20 

2024 年

11 月 18

日 

唐山市泉河水

泥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纠纷 140 

 唐山市丰

润区人民法

院 

调解完毕 

21 

2024 年

12 月 2

日 

四川凯乐检测

技术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4.009383 

北京市密云

区人民法院 

调解完毕，已

收到调解书 

22 
2024 年

11 月 26

南京康克化工

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9.099 

北京市密云

区人民法院 

调解完毕，已

收到法院文书 



日 

23 

2024 年

12 月 6

日 

广东电白一建

集团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3.1 

广州市天河

区人民法院 

等待开庭中，

2025.3.10 开

庭 

24 

2024 年

12 月 10

日 

张家港保税区

金运通市政建

筑工程有限公

司 

合同纠纷 68.017 

江苏省苏州

市姑苏区人

民法院 

调解中 

25  

中环建方圆工

程江苏有限公

司 

合同纠纷 44.9603 
浙江省桐乡

市人民法院 

调解完毕，已

收到法院文书 

26 2022 年 

济南金动能投

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山东财金金誉

投资有限公

司； 

债权确认纠纷 278.19 

山东省滨州

市中级人民

法院 

本案件为京蓝

科技收购完成

前、企业历史

经营形成的诉

讼，目前本子

公司正在执行

《重整计划》，

经法院裁定的

《重整计划》

已经明确相关

诉讼涉及的债

务处置方案。 

27 2020 年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滨州

分行 

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 
 

山东省滨州

市中级人民

法院 

本案件为京蓝

科技收购完成

前、企业历史

经营形成的诉

讼，目前本子

公司正在执行

《重整计划》，

经法院裁定的

《重整计划》

已经明确相关

诉讼涉及的债

务处置方案。 

28 2021 年 

滨州市政府和

社会资本合作

中心 

本院立案执行本

院（2014）滨中商

初字第 100 号民

事判决书，滨州市

政府和社会资本

合作中心与被执

行人山东永巍工

贸有限公司、邹平

县神鲁纳米材料

 

山东省滨州

市中级人民

法院 

本案件为京蓝

科技收购完成

前、企业历史

经营形成的诉

讼，目前本子

公司正在执行

《重整计划》，

经法院裁定的

《重整计划》



科技有限公司、山

东邹平蓝盾标志

服装有限公司、樊

永江、刘美英追偿

权纠纷一案。 

已经明确相关

诉讼涉及的债

务处置方案。 

29 2021 年 

邹平浦发村镇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2021）鲁 1681

民初 1341 号民事

判决书立案执行。 

672.49 
山东省邹平

市人民法院 

本案件为京蓝

科技收购完成

前、企业历史

经营形成的诉

讼，目前本子

公司正在执行

《重整计划》，

经法院裁定的

《重整计划》

已经明确相关

诉讼涉及的债

务处置方案。 

30 2021 年 

邹平浦发村镇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2021）鲁 1681

民初 1342 号民事

判决书立案执行。 

396.80 
山东省邹平

市人民法院 

本案件为京蓝

科技收购完成

前、企业历史

经营形成的诉

讼，目前本子

公司正在执行

《重整计划》，

经法院裁定的

《重整计划》

已经明确相关

诉讼涉及的债

务处置方案。 

31 2021 年 

邹平浦发村镇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2021）鲁 1681

民初 1337 号民事

判决书 2021 年 9

月 9 日立案执行 

720 
山东省邹平

市人民法院 

本案件为京蓝

科技收购完成

前、企业历史

经营形成的诉

讼，目前本子

公司正在执行

《重整计划》，

经法院裁定的

《重整计划》

已经明确相关

诉讼涉及的债

务处置方案。 

32 2021 年 

邹平浦发村镇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2021）鲁 1681

民初 1340 号民事

290 
山东省邹平

市人民法院 

本案件为京蓝

科技收购完成

前、企业历史



判决书立案执行 经营形成的诉

讼，目前本子

公司正在执行

《重整计划》，

经法院裁定的

《重整计划》

已经明确相关

诉讼涉及的债

务处置方案。 

33 2021 年 

邹平浦发村镇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2021）鲁 1681

民初 1343 号民事

判决书于 2021 年

9 月 9 日立案执

行。 

579 
山东省邹平

市人民法院 

本案件为京蓝

科技收购完成

前、企业历史

经营形成的诉

讼，目前本子

公司正在执行

《重整计划》，

经法院裁定的

《重整计划》

已经明确相关

诉讼涉及的债

务处置方案。 

34 2023 年 

齐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滨州

邹平支行 

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鲁 1681 民初

4913 号民事判决

书立案执行于

2021 年 9 月 9 日

立案执行。 

400 
山东省邹平

市人民法院 

本案件为京蓝

科技收购完成

前、企业历史

经营形成的诉

讼，目前本子

公司正在执行

《重整计划》，

经法院裁定的

《重整计划》

已经明确相关

诉讼涉及的债

务处置方案。 

35  

邹平浦发村镇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2021）鲁 1681

民初 1343 号民事

判决书于 2021 年

9 月 9 日立案执

行。 

290 
山东省邹平

市人民法院 

本案件为京蓝

科技收购完成

前、企业历史

经营形成的诉

讼，目前本子

公司正在执行

《重整计划》，

经法院裁定的

《重整计划》

已经明确相关

诉讼涉及的债



务处置方案。 

36  梁峻 债权确认纠纷 14.6410 
牟定县人民

法院 

一审已作出判

决 

37 

2024 年

1 月 17

日 

鹏达联合运输

有限公司 
运输纠纷 43.3143 

大冶市人民

法院 
执行中 

38 

2023 年

1 月 11

号 

贵州星河环境

技术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108.7763

59 

福泉市人民

法院 
执行中 

 


